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好 

書 

搶 

鮮 

閱 

47

法觀人月刊 NO.270 Mar 2022

   
 

憲法訴訟法之特色：裁判憲法審查
1
 

嶺律師編著《憲法訴訟法》高點出版 
 

 

壹、大審法造成人權保障的漏洞：人民不得針對裁判釋憲 

一、大審法時期人民僅能對「法律、命令」聲請釋憲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解釋憲法：一、中央或

地方機關，於其行使職權，適用憲法發生疑義，或因行使職權與其他機關之職權，發生適用憲

法之爭議，或適用法律與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二、人民、法人或政黨於其憲法上所

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

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三、依立法委員現有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聲請，就其行使職權，適

用憲法發生疑義，或適用法律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明文指出，人民僅可對「法律或命

令」聲請釋憲，而不及於「裁判、個案」。 

最典型的應為釋字第553號解釋針對「台北市政府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一爭議有無違憲問

題，大法官指出，由於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決定，乃屬於「行政處分」，

因而認為應由行政法院處理，而非大法官應處理者，由此亦可知悉，我國傳統大審法時代，人

民無法針對個案聲請釋憲。 

請閱讀釋字第553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節錄），以加強印象：「本件行政院撤銷台北市政府

延期辦理里長選舉之決定，涉及中央法規適用在地方自治事項時具體個案之事實認定、法律解

釋，屬於有法效性之意思表示，係行政處分，台北市政府有所不服，乃屬與中央監督機關間公

法上之爭議，惟既屬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審理問題，為確保地方自治團體之自治功能，該爭議

之解決，自應循行政爭訟程序處理。台北市如認行政院之撤銷處分侵害其公法人之自治權或其

他公法上之利益，自得由該地方自治團體，依訴願法第一條第二項、行政訴訟法第四條提起救

濟請求撤銷，並由訴願受理機關及行政法院就上開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適法性問題為終局之判

斷。」 

二、 僅能對「法律、命令」聲請釋憲的不合理：法院裁判本身也為憲法所拘束 

無論「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或「五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

所有的國家權力都必須服膺憲法，因為對人民而言，三權（或五權）僅為國家權力之不同型態

行使，均有國家權力侵害人民基本權利之可能；而國家權力有無違反憲法進而侵犯人民權利，

                                                        
1 本段參考國內憲法訴訟法權威教授吳信華先生於月旦法學教室之一連串連載，見吳信華（2019），裁判憲法審
查，第201期，頁35-45，以下不一一援引。 

好書搶鮮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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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所謂「憲法審判權」要審查者，即「憲法審判權」之目的在於憲法最高性的維護。 

就「立法」此一權力侵害人民之權利者，基本上若立法權侵害人民權利，一般而言乃其所

制定之抽象性規範（法律）違憲，此時可以透過「法令違憲審查」加以解決，加以保障人民權

利；就「行政」此一權力侵害人民之權利者，由於人民若不服行政機關之決定，多會提起爭訟，

而在爭訟中法官以憲法精神解釋法律，即可保障人民。 

然而「司法」此一權力中「法院裁判」卻無從透過憲法審查之，而「法院裁判」之行為亦

應受憲法之拘束，方符合以上說明，在「法院裁判」有違憲情狀時應由釋憲機關予以審查，蓋

憲法具有最高性而規制所有國家機關的行為，則不論行政、立法及司法，均應受憲法拘束，至

於「監察」與「考試」，則非比較法上所能見，亦不重要，姑且不論，但無論如何，也受憲法限

制也。 

如果認為「司法」中之「法院裁判」無從釋憲，則若不服各級法院之見解，雖可透過上訴

加以救濟，惟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若任意曲解法律（法律本身合憲），人民之權利將無從實

現，故從此一面向而言，「裁判違憲審查」有其必要性。 

三、 大審法時期實務的努力：將「法律或命令」擴及「判例、決議」（及其類似者） 

雖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明文人民僅能針對「法律」、「命令」聲請釋憲，

但如果聲請標的範圍僅及於「法律、命令」，在「判例、決議」之見解對人民不利時，人民無從

針對「判例、決議」釋憲之，此時對人民權利保障有所不周，此外也必須讓最高法院、最高行

政法院之見解，有受到大法官檢驗之空間，方為妥適。 

我國大法官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期間，就透過解釋的方法，將「判例或決議」納入

解釋範圍，釋字第154號解釋即將大審法之「法律或命令」擴張到「判例（性質相近於命令）」；

釋字第374號解釋也將大審法之「法律或命令」擴張到「決議（性質相近於命令）」。 

釋字第154號解釋理由書（節錄）：「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2
關於確定

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乃指確定終局裁判作為裁判依據之法律或命令或相當於法律

或命令者而言。依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五條規定：『最高法院各庭審理案件，關於法律上之見解，

與本庭或他庭判決先例有異時，應由院長呈由司法院院長召集變更判例會議決定之。』及行政

法院處務規程第二十四條規定：『各庭審理案件關於法律上之見解，與以前判例有異時，應由院

長呈由司法院院長召集變更判例會議決定之。』足見最高法院及行政法院判例，在未變更前，

有其拘束力，可為各級法院裁判之依據，如有違憲情形，自應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

一項第二款之適用，始足以維護人民之權利。」 

釋字第374號解釋理由書（節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人

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

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解釋憲法。其中所稱命令，並不以形式意義之

命令或使用法定名稱（如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之規定）者為限，凡中央或地方機關依其職權

                                                        
2 此係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法前之條文，即後來的第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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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發布之規章或對法規適用所表示之見解（如主管機關就法規所為之函釋），雖對於獨立審判之

法官並無法律上之拘束力，若經法官於確定終局裁判所引用者，即屬前開法條所指之命令，得

為違憲審查之對象，迭經本院著有解釋在案（釋字第二一六號、第二三八號、第三三六號等號

解釋）。至於司法機關在具體個案之外，表示其適用法律之見解者，依現行制度有判例及決議二

種。判例經人民指摘違憲者，視同命令予以審查，已行之有年（參照釋字第一五四號、第一七

七號、第一八五號、第二四三號、第二七一號、第三六八號及第三七二號等解釋），最高法院之

決議原僅供院內法官辦案之參考，並無必然之拘束力，與判例雖不能等量齊觀，惟決議之製作

既有法令依據（法院組織法第七十八條及最高法院處務規程第三十二條），又為代表最高法院之

法律見解，如經法官於裁判上援用時，自亦應認與命令相當，許人民依首開法律之規定，聲請

本院解釋，合先說明。」 

除將「法律、命令」擴張到「判例、決議」外，大法官亦擴張到類似於命令之大學招生簡

章及類似於判例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所選輯之案例。 

釋字第626號解釋理由書（節錄）：「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經依

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得聲請

解釋憲法，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定有明文。系爭『中央警察大學（以

下簡稱警大）九十一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入學考試招生簡章』為警大就有關九十一學年度研究

所碩士班招生事項，所訂定並對外發布之一般性法規範，該當於前開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

第二款所稱之命令，得為本院違憲審查之客體，合先說明。」 

釋字第395號解釋理由書（節錄）：「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確

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乃指確定終局裁判作為裁判依據之法律或命令或相當於法律

或命令者而言，業經本院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理由書釋示在案。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其處務規

程第十八條，設立『案例編輯委員會』，負責案例之編輯，就審議之案件，擇其案情或法律見解

足以為例者，選輯為案例，作為案件審議之重要參考。其所選輯之「案例」與最高法院或行政

法院之判例或決議相當，既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援引其案號或其具體內容為審議之依據，依本

院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之意旨，仍有首開規定之適用，合先說明。」 

四、 不能針對「判決」釋憲，大法官也曾受不了： 
釋字第242號解釋、釋字第362號解釋、釋字第552號解釋針對「判決」做解釋 

大審法時代雖大法官不得針對「判決」做出釋憲，惟國共內戰時期，曾有士兵戰敗來台，

雖其在戰爭上失敗，但來到台灣卻在愛情上得意，又與一女子結婚；但其在中國之原配「飄洋

過海來找他
3
」，發現其重婚之事實，又告該男子，而法官依照法律，認定士兵與台灣女子之婚

姻為重婚，宣告撤銷該婚姻（舊民法），然而士兵不服提起釋憲，後大法官針對該原配違反「分

                                                        
3 「飄洋過海來看你」乃我國著名音樂人李宗盛為金智娟所填之詞，讀來感人肺腑，參「為你我用了半年的積蓄，
飄洋過海的來看你，為了這次相聚，我連見面時的呼吸，都曾反覆練習。言語從來沒能將我的情意表達千萬分

之一，為了這個遺憾，我在夜裡想了又想，不肯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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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應該體面
4
」及婚姻權相關法理

5
，宣告該判決牴觸憲法；然此事實上已違反大審法僅能針對

「法律、命令」做出解釋之立法設計，本書不擬批評釋字第242號解釋，只是要指出釋字第242

號解釋確實是對「判決」作出解釋。 

釋字第242號解釋：「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六月三日修正公布前之民法親屬編，其第九百八十

五條規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旨在建立一夫一妻之善良婚姻制度，其就違反該項規定之

重婚，於第九百九十二條規定：『結婚違反第九百八十五條之規定者，利害關係人得向法院請求

撤銷之。但在前婚姻關係消滅後，不得請求撤銷』，以資限制。此項規定，並不設除斥期間，乃

在使撤銷權人隨時得行使其撤銷權，為維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社會秩序所必要，與憲法並無

牴觸。惟修正公布前民法親屬編未如修正公布後之第九百八十八條規定重婚為無效，則重婚未

經撤銷者，後婚姻仍屬有效，而國家遭遇重大變故，在夫妻隔離，相聚無期，甚或音訊全無，

生死莫卜之情況下所發生之重婚事件，有不得已之因素存在，與一般重婚事件究有不同，對於

此種有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後婚姻關係，仍得適用上開第九百九十二條之規定予以撤銷，

其結果將致人民不得享有正常婚姻生活，嚴重影響後婚姻當事人及其親屬之家庭生活及人倫關

係，反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就此而言，自與憲法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自由及權利之規定，有所

牴觸。至此情形，聲請人得依本院釋字第一七七號及第一八五號解釋意旨，提起再審之訴，併

予說明。」 

在舊法時代，大法官理應僅能針對民法第988條、第992條等條文為違憲審查，但大法官卻

於釋字第242號解釋中，進行個案解釋，由此可見對於裁判為違憲審查之需求性。 

此外，釋字第362號解釋與釋字第552號解釋，亦為針對「判決」作出解釋之例子，見釋字

第362號解釋文：「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關於重婚無效之規定，乃所以維持一夫一妻婚姻

制度之社會秩序，就一般情形而言，與憲法尚無牴觸。惟如前婚姻關係已因確定判決而消滅，

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信賴該判決而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者，雖該判決嗣後又經變更，致

後婚姻成為重婚，究與一般重婚之情形有異，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後婚姻之效力，仍應予以維

持。首開規定未兼顧類此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保障人民結婚自由權利之意旨未盡相符，應予檢

討修正。在修正前，上開規定對於前述因信賴確定判決而締結之婚姻部分，應停止適用。如因

而致前後婚姻關係同時存在，則重婚者之他方，自得依法請求離婚，併予指明。」；見釋字第552

號解釋文：「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謂：『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關於重婚無效之規定，

乃所以維持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社會秩序，就一般情形而言，與憲法尚無牴觸。惟如前婚姻關

係已因確定判決而消滅，第三人本於善意且無過失，信賴該判決而與前婚姻之一方相婚者，雖

該判決嗣後又經變更，致後婚姻成為重婚，究與一般重婚之情形有異，依信賴保護原則，該後

                                                        
4 「分手應該體面」乃中國新銳音樂人于文文所演唱由唐恬所填之詞，其感情觀灑脫，令人耳目一新，參「分手
應該體面，誰都不要說抱歉，何來虧欠，我敢給就敢心碎。鏡頭前面是從前的我們，在喝彩、流著淚，聲嘶力

竭。離開也很體面，才沒辜負這些年，愛得熱烈，認真付出的畫面。別讓執念，毀掉了昨天，我愛過你，俐落

乾脆。」 
5 此涉及到婚姻權之內涵，惟落於憲法總論基本權利篇之範疇，本書不擬重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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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之效力，仍應予以維持。首開規定未兼顧類此之特殊情況，與憲法保障人民結婚自由權利

之意旨未盡相符，應予檢討修正。』其所稱類此之特殊情況，並包括協議離婚所導致之重婚在

內。惟婚姻涉及身分關係之變更，攸關公共利益，後婚姻之當事人就前婚姻關係消滅之信賴應

有較為嚴格之要求，僅重婚相對人之善意且無過失，尚不足以維持後婚姻之效力，須重婚之雙

方當事人均為善意且無過失時，後婚姻之效力始能維持，就此本院釋字第三六二號解釋相關部

分，應予補充。如因而致前後婚姻關係同時存在時，為維護一夫一妻之婚姻制度，究應解消前

婚姻或後婚姻、婚姻被解消之當事人及其子女應如何保護，屬立法政策考量之問題，應由立法

機關衡酌信賴保護原則、身分關係之本質、夫妻共同生活之圓滿及子女利益之維護等因素，就

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等相關規定儘速檢討修正。在修正前，對於符合前開解釋意旨而締

結之後婚姻效力仍予維持，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第二款之規定關此部分應停止適用。在本件解

釋公布之日前，僅重婚相對人善意且無過失，而重婚人非同屬善意且無過失者，此種重婚在本

件解釋後仍為有效。如因而致前後婚姻關係同時存在，則重婚之他方，自得依法向法院請求離

婚，併此指明。」 

由釋字第362號解釋、釋字第552號解釋，均可知悉，大法官實有針對裁判進行違憲審查之

需求性。 

貳、憲法訴訟法填滿漏洞：得針對裁判釋憲 

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時期，大法官即便非常努力擴張釋憲範圍，然終究不得針對判決

進行釋憲，有時即便想努力，也無能為力，如司法院大法官第1481次不受理案件：「本件聲請應

以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6年度聲國字第21號、第22號、第23號、第24號、第25號，及臺灣高

等法院106年8月24日106年度國抗字第1號、106年7月19日106年度國抗字第38號、106年8月11

日106年度國抗字第39號民事裁定為確定終局裁定。核其所陳，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難謂已具體敘明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何法令有何牴觸憲法之處，況且法院裁判本身及其所持

見解，依現行法制，並非得為聲請解釋之客體是本件聲請，核與首開規定不合，依同條第3項規

定，應不受理。」 

然在憲法訴訟法施行後，大法官將得針對裁判釋憲，以下說明之。 

一、條文規範：憲法訴訟法第59條 

本次修法訂定憲法訴訟法第59條：「Ⅰ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對於受不

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認有牴觸憲法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Ⅱ前項聲請，應於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六個月之不變期間內為之。」，明文規範了憲法

法庭得針對「裁判」釋憲，解決了以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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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憲法訴訟法第59條明文後，大法官得直接對裁判本身進行違憲審查，審查系爭裁判在解
釋及適用法律或命令時，是否有誤認、忽略基本權利、違反通常情形下所理解的憲法價值等違

憲情形
6
。實務家林麗瑩指出，除了基本權之外，法治國原則、權力分立，應都包含在我國的裁

判憲法訴訟內
7
。 

據實務家吳東都
8
的說法，德國學界對裁判憲法訴訟有以下稱呼： 

第一是「通往聯邦憲法法院途上之女王」，是接近聯邦憲法法院最快的方式，案件占95%。 

第二是「法院保護體系內之終結石」，是最終的法院救濟。 

第三是「法治國之拱心石」，其為法治國穩定之關鍵。 

二、引進「裁判憲法訴訟」之正當性基礎9、10 

憲法的最高性 

憲法為國家之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此可參憲法第171條：「Ⅰ法律與憲法牴觸

                                                        
6 見陳榮傳等（2019），裁判憲法審查，月旦法學雜誌，第291期，頁173，徐璧湖發言。 
7 見陳榮傳等（2019），裁判憲法審查，月旦法學雜誌，第291期，頁184，林麗瑩發言。 
8 見陳榮傳等（2019），裁判憲法審查，月旦法學雜誌，第291期，頁181，吳東都發言。 
9 吳信華（2009），「法院裁判」作為大法官違憲審查的客體，收錄於：憲法訴訟專題研究－訴訟類型，18-19
頁；林石猛、梁志偉（2019），憲法法庭作為「第四審」？－論裁判憲法審查程序之本質及功能，月旦法學雜
誌，第288期，頁37-50。 

10 111年台大研究所試題即針對「裁判違憲審查」之正當性基礎出題，本書完全處理完畢該題之問題點，題目請參： 
 憲法訴訟法於今年1月4日正式施行，我國憲政發展邁向全新的里程碑。依憲法訴訟法第1條規定，司法院大法官
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不同於以往大法官僅能針對法規範做違憲審查，憲

法訴訟法賦予了大法官可以針對裁判來做違憲審查，並可直接廢棄其認定違憲的裁判，發回管轄法院。此一裁

判違憲審查的新制，雖然受到不少肯定與期待，但也引發了反對、甚至主張大法官享有裁判違憲審查權限是違

憲的聲浪。反對者認為： 
 「憲法第78條規定，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憲法第79條規定司法院設大法官，掌理
憲法第78條規定之事項；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則規定，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78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
審理總統、副總統之彈劾及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很明顯地，憲法並未明文賦予司法院大法官可以針對裁判，

來進行違憲審室的權限。此外，憲法第171條規定，法律與憲法牴觸者無效，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
由司法院解釋之；憲法第172條規定，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憲法第173條規定，憲法之解釋，由司法
院為之。從這些憲法條文的規定來看，司法院大法官亦僅享有針對法規範進行違憲審查的權限，並不及於具體

裁判。 
 更重要的是，憲法第80條規定，法官須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各級法院法官依據法律所做的裁判，
在法律沒有被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以前，均為法官依據法律所做的獨立判斷，不應由大法官在欠缺憲法明文

規定及授權的情況下，任意加以干涉，甚至直接以違憲為由，逕自予以廢棄。 
 從而，司法院大法官對裁判的違憲審查，在欠缺憲法明文規定及授權的情況下，是對各級法院法官之司法權行

使及司法獨立的嚴重傷害僭越。」 
 請問你是否同意上述主張「司法院大法官行使裁判違憲審查權限是違憲」的看法？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何在？

如果你不同意，請問你如何論述「司法院大法官行使裁判違憲審查權限為違憲」？如果你同意，仍請你論述「司

法院大法官行使裁判違憲審查權限為合憲」的憲法依據，並逐一反駁。（30分）（原題幹為：「請問你如何論
述『司法院大法官行使裁判違憲審查權限為合憲』？」，但似並不合邏輯，嶺律師遂略改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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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無效。Ⅱ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憲法第172條：「命令

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 

憲法之最高效力表現在法令與之牴觸者無效，而其他國家行為也不能牴觸憲法，故法

院裁判既屬國家之司法行為，自亦應受憲法之拘束。 

針對「引進裁判憲法訴訟是否正確」此一問題，許育典教授指出，憲法作為國家根本

大法，對一切國家行為具有拘束力，沒有國家權力（含司法權）可以逸脫憲法保障人民基

本權的法治國原則要求。將司法機關的判決納入違憲審查，更能貫徹憲法保障基本權的精

神。 

許育典教授指出，大審法第5條之規定，有權利救濟的漏洞，亦即若在個案中所適用

的抽象法規範本身並無違憲，但法官適用法律違憲，由於人民此時無權聲請釋憲，亦難期

待法官自己聲請釋憲，造成人民求助無門
11
。  

基本權利的保障 

基本權利作為客觀的價值秩序，有拘束並指導國家行為之效力，亦即基本權利中內含

之客觀價值決定，可放射至所有法律領域，進而成為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行使

職權時所應遵循的準則，國家應致力保護人民基本權利之實現。 

各級法院進行審判時，基本權利作為直接有效之規範，為法院解釋與適用法律之基

準；故倘若法院裁判違反基本權利精神與內涵，自應有制度予以糾正，故應有「裁判違憲

審查」。 

釋憲機關的職責 

國家行為牴觸憲法規定時，必須有一國家機關居於中立者之角色，判斷國家行為的合

憲性，使憲法能具體落實，此即憲法審判權的功能。 

依憲法第78條：「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可知司法院大

法官具有實質上憲法法院之地位，因此「法院裁判」如有違憲之疑義，應由大法官進行合

憲性之審查。  

傾聽公民苦情（參考用） 

實務家梁宏哲指出，引進「裁判憲法訴訟」使我國司法高權得以傾聽公民苦情。 

實務家梁宏哲指出，此一功能從憲法法庭或其審查庭的不受理裁定仍應附理由即可得

知
12
，如憲法訴訟法第32條第3項：「不受理之裁定應附理由，並應記載參與裁定之大法官

姓名及其同意與不同意之意見。」 

                                                        
11 見高點法律電子報（2019），重要論文導讀，從憲法訴訟法草案評析憲法訴願制度，第960期。 
12 見陳榮傳等（2019），裁判憲法審查，月旦法學雜誌，第291期，頁177-178，梁宏哲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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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永欽大法官之見解：裁判憲法訴訟屬於立法政策之選擇（參考用）
13 

前大法官蘇永欽指出，裁判憲法訴訟之引進不是基於憲法的要求，德國沒有一個公法

學者認為沒有「裁判憲法訴願」就會違反德國憲法，要不要有裁判憲法訴訟純粹是立法政

策的考量
14
。 

蘇永欽前大法官反對引進裁判憲法訴訟，其表示大法官應致力於快速回應惡法的排

除、憲法機關間的僵局、中央與地方的爭議等等，投入巨量人力於裁判憲法訴訟，並不妥

當，且能處理多少個案？會引發多少期待落空的民怨？
15  

其表示
16
：「裁判憲法審查是唯一因司法院的政策考量新增的程序類型，條文雖不多，

但會改變整個大法官解釋制度的風貌，衝擊絕不會小。其里程碑意義可能類似三十多年前

為人民聲請人創造特別救濟機會的釋字第177號解釋
17
，但整體而言是好是壞，現在還很難

預睹。」 

三、「裁判」之範圍 

憲法訴訟法所稱之「裁判」包含普通法院裁判、行政法院裁判、軍事法院裁判、懲戒法院

裁判、司法院職務法庭裁判，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覆審決定。 

又依照釋字第378號解釋：「依律師法第四十一條及第四十三條所設之律師懲戒委員會及律

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性質上相當於設在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之初審與終審職業懲戒法庭，與會計

師懲戒委員會等其他專門職業人員懲戒組織係隸屬於行政機關者不同。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

決議即屬法院之終審裁判，並非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自不得再行提起行政爭訟，本院釋字第

二九五號解釋應予補充。」，可知悉律師懲戒委員會及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之決議，亦可作為憲

法訴訟法所稱之「裁判」。 

大法庭之裁定是否屬於憲法訴訟法之「裁判」亦有討論空間，由於讀者較不熟悉大法庭新

制
18
，略作說明：我國之大法庭新制，大法庭做出裁定後，其裁定為「中間裁定」，對於提案庭

                                                        
13 嶺律師個人尊重蘇永欽大法官之批評，惟我個人見解向來是「既來之則安之」，舊愛新歡，不過如此，舊愛美
好於新歡中再探，新歡身上溫柔將難免想起舊愛，但吾人應曉，舊愛已逝，新歡方為正道；言歸正傳，嶺律師

不擬批評過往只能針對「法律、命令」聲請釋憲，逝者逝矣，批評顯不灑脫，又無實益；本文也不再批評「憲

法訴訟法」，既攬於懷中，享其佳人之美，何必得了白玫瑰，倒嘆玫瑰不鮮豔。 
14 見陳榮傳等（2019），裁判憲法審查，月旦法學雜誌，第291期，頁194，蘇永欽發言。 
15 蘇永欽（2019），大道以多歧亡羊－簡評憲法訴訟法，月旦法學雜誌，第288期，頁25。 
16 見陳榮傳等（2019），裁判憲法審查，月旦法學雜誌，第291期，頁172，蘇永欽發言。 
17 釋字第177號解釋文指出：「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自屬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九十六條第
一項第一款所定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範圍，應許當事人對之提起再審之訴，以貫徹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本旨。

最高法院六十年度台再字第一七○號判例，與上述見解未洽部分，應不予援用。惟確定判決消極的不適用法規，

對於裁判顯無影響者，不得遽為再審理由，就此而言，該判例與憲法並無牴觸。本院依人民聲請所為之解釋，對

聲請人據以聲請之案件，亦有效力。」 
18 大法庭新制由於乃取代「判例、決議」之新制度，而「判例、決議」能否釋憲，本為憲法考點；且「判例、決
議」為行政法學法源論之論述內涵，故「大法庭新制」也屬於國家考試範疇，筆者將在本書末論述大法庭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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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拘束力，提案庭應以大法庭所採之法律見解作為基礎，進行本案終局裁判
19
；惟大法庭之「中

間裁定」僅具備個案效力，不具通案之法規範效力，日後若遇到同一法律爭議，最高法院、最

高行政法院仍得就同一法律問題提請大法庭裁判。事實上將該裁定理解為中間裁定，某程度可

以避免大法庭重蹈判例、決議之覆轍，即避免通案化。 

學者吳信華認為，基於大法庭裁定僅為一種中間性質的審理，並非憲法訴訟法之「確定終

局裁判」，聲請人無法對此單獨聲請釋憲，僅能對終審法院之該確定判決為聲請，至於詳細論述

本書後述。 

四、裁判憲法訴訟之結果 

據楊子慧教授之分析，大法官對於裁判進行違憲審查，審查客體及審查結果可能有三種情

形。 

第一種可能：法規範合憲，裁判亦屬合憲，此種情形無需太多說明，即立法機關與司法機

關（法院）均無違憲。 

第二種可能：法規範違憲，裁判亦屬違憲：此為不真正的裁判違憲審查（間接的法規範違

憲審查），裁判並非基於適用法律違憲而違憲，而係因裁判基礎的法規範本身違憲所致裁判違憲。 

第三種可能：法規範合憲，但裁判卻屬違憲：此為真正的裁判違憲審查（真正的法適用之

違憲審查）。 

楊子慧教授指出，憲法訴訟法第59條已增列裁判本身為聲請客體，則憲法法庭的審查脈絡

及操作步驟上，須先對裁判作成基礎的法規範進行違憲審查，而非將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並列

為聲請客體
20
。  

 

                                                                                                                                                                     
之重點，使讀者能夠理解憲法訴訟與大法庭此二公法學新制度。 

19 我國引進的此種大法庭制度，在學理上稱之為「二階說」，即終審法院於審理案件時遇到有統一法律見解之必
要時，將系爭案件之「法律見解」部分裁定移送至大法庭，待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後，再將案件送回原提案法

庭，原提案法庭依照大法庭所採之見解作為裁判基礎作出裁判。 
 學說上相對於「二階說」者，亦有「一階說」之主張，內容即提案庭將某一法庭問題移審到大法庭後，大法庭

決定見解之後，同時直接對系爭案件作出裁判，在比較法上日本即採此說；而我國「二階說」為德國所採。 
20 楊子慧（2018），解構裁判憲法審查，2018年第九屆海峽兩岸公法學論壇——合憲性審查的理論與實務會議論文，
頁85。 


